
  

竹简《穷达以时》与早期儒家天人观 

梁 涛 

 
长期以来，学术界存在这样一种看法，认为中国古代哲学尤其是儒家哲学是以天人合一为基本特征的，天人之分到战国末期才
由荀子提出。然而1993年出土的郭店竹简中有《穷达以时》一篇，其中明确提到天人之分。据发掘报告，竹简的年代在荀子以
前。这样看来，天人之分并非始于荀子，而可能是早期儒家的一个基本看法。那么，竹简天人之分的内容如何?与孟子、荀子
是一种什么关系?在思想史上具有何种地位?透过竹简，我们将对儒家天人关系产生哪些新的认识?这些无疑是值得进一步研究
的问题。 
一、《穷达以时》“天人之分”的基本思想 
《穷达以时》的内容可能与孔子“陈蔡之困”有关，它明确提出了天人之分：有天有人，天人有分。察天人之分，而知所行
矣。有其人，无其世，虽贤弗行矣。苟有其世，何难之哉?人为什么有的穷困潦倒，有的显达富贵?面对穷达，又应该采取什么
样的态度?千百年来，一直是无数哲人关注和思考的问题。在竹简看来，关系世间穷达的，不仅有人而且有天，天人各有其
分。《礼记·礼运》郑玄注：“分犹职也。”故天人之分是说天人各有其职分、作用、范围，二者互不相同。而明白了哪些属
于人，哪些属于天，便知道哪些该为，哪些不该为，知道如何行为了。竹简《语丛一》：“知天所为，知人所为，然后知道，
知道然后知命。”这里的“天所为”、“人所为”就是其职分和作用，也就是天人之分。 
竹简虽然对天人作了区分，但在人世的显达上，似乎更看重天的作用，这除了作者个人的立场外，与其对天的理解密切相关。
竹简称：“遇不遇，天也”。这种“遇不遇”的天既不同于上古有意志、有目的的神学天，也不同于后来“不为尧存，不为桀
亡”的自然天，而是一种命运天，具体到个人，又可称为命，合称为天命。既然天的作用如此之大，那么，是否意味着人便无
所作为，只能听命于天的摆布呢?答案是否定的。这就又回到了天人之分： 
动非为达也，故穷而不怨；学非为名也，故莫之知而不怜。芷兰生于林中，不为人莫嗅而不芳。无茗根于包山石，不为无人
不……善否己也，穷达以时；德行一也，誉毁在旁；听之弋之，母白不●。穷达以时，幽明不再。故君子敦于反己。 
在竹简看来，穷达取决于时运，毁誉在于旁人，这些都属于天不属于人；而一个人的德行如何则取决于自己，与天无关，所以
完善德行才是人应该努力追求的目标。明白了这种“天人之分”，就不应汲汲于现实的际遇，而应“敦于反己”，“尽人事以
待天命”。所以，竹简虽然强调天对个人际遇的影响，但并没有因此取消人的地位和作用，相反，竹简正是通过天人的区分，
才使人的主体性得以张扬，显现出人之为人的无上价值和尊严。 
从思想史的发展来看，竹简天人之分的提出不是偶然的，它是古代天命思想长期发展的产物，是古代天人合一思想的一种反
动。我们知道，三代以来，尤其是周代主要信奉一种有意志、有目的神学天。在古代天命思想的发展中，周人“以德配天”思
想的提出具有重要意义，反映了天人关系的新阶段。周人肯定天的道德品格，将其看作道德法则的设定者，具有奖善罚恶的能
力，并且认为通过“敬天”、“保民”、“疾敬德”就可以“受天命”，可以说反映了一种天人合一的思想，同时也包含了对
命运问题的思考，其观点可称作道德定命论。不过周人的天命反映的是一族一姓的政权得失，在当时主要还是个政治概念。个
人意义上的命运观可能要到周末春秋才出现，这一观念的形成同当时“怨天”、“骂天”的思潮密切相关。 
本来在周人的观念中，天是有意志、有目的的，可以根据人们行为的善恶进行赏罚，然而生活中却发现，天并非那么绝对公
正，行善者未必会有好报，作恶者也不一定会受到惩罚，天的公正性、权威性开始发生动摇。与对天的责难和怀疑相应，一种
盲目命运观开始出现，人们不再认为命运与个人德行有必然的因果联系，而是将其归之于不可控制的外部力量，由传统的主宰
之天中分化出命运之天。与此同时，自然之天的观念也开始出现。从古代天论的发展来看，主宰天乃是古人较早的观念，由这
一观念衍生出自然之天与命运之天，而两者之间又存在密切联系：自然之天否定了传统的天命论，不再将命运归之于天的赏善
罚恶，命运之天则试图对命运作出重新解释。原来在周人的天人合一中，天的赏善罚恶处于中心位置，行为合于义就得福，不
合则遭祸；竹简的天人之分则将行为和祸福分离，行善不再是为了躲避惩罚或乞求福报，而是尽人之为人的职分。就哲学的角
度看，这一分离乃是外在限定与内在自觉之分，是道德的觉醒与思想的进步。 
二、《穷达以时》与孟子“性命之分”的联系 
竹简《穷达以时》出土后，由于其中天人之分的内容，人们往往首先想到的是荀子。其实在先秦儒学史上，与竹简天人之分思
想更为密切的是孟子而不是荀子。竹简的意义在于，它使人们发现孟子原来也讲天人之分，并纠正在天人关系上将孟、苟简单
对立的看法。 
以往学者认为，孟子的天虽然具有多种含义，但主要谈论的还是道德天，孟子的天人合一就是在天与人(心)的道德意义上提出
来的。其实，孟子不仅重道德天，也重命运天。据《孟子·梁惠王下》，鲁平公欲见孟子，嬖人臧仓却从中作梗，孟子评论此
事说：“(鲁侯)行，或使之，止，或尼之，行止非人所能也。吾之不遇鲁侯，天也。臧氏之子，焉能使子不遇哉厂这里的天显
然就是一种命运天。又比如，舜、禹都做了天子而益却失位于启，孟子对此解释说：“舜、禹、益相去久远，其子之贤不肖，
皆天也，非人之所能为也。” (《孟子·万幸上》)孟子由此对天、命作出自己的定义：“莫之为而为者，天也；莫之致而至 
者，命也。” (同上)与竹简一样，孟子提出命运天，并不是要人无所作为，而是要通过“察天人之分”，更好地发挥人的作
用。所不同的是，孟子已不停留在天人之分上，而是更进一步，提出“性命之分”： 
口之于味也，目之于色也，耳之于声也，鼻之于臭也，四肢之于安佚也，性也，有命焉，君子不谓性也；仁之于父子也，义之
于君臣也，礼之于宾主也，知之于贤者也，圣(人)之于天道也，命也，有性焉，君子不谓命也。(《孟子·尽心下》)孟子认
为，“口之甘美味，目之好美色，耳之乐音声，鼻之喜芬香”，四肢贪图安佚，这都是人的本性，然而能否实现，往往由命运
决定，所以君子不将其看作是性；而“仁者得以恩爱施于父子，义者得以义理施于君臣，好礼者得以礼敬施于宾主，知者得以
明知知贤达善，圣人得以天道王于天下” (赵歧注)，虽然能否实现，一定程度上也依赖于施行者的时遇等等，但由于仁义礼
智本身就根植于人性，所以君子不将其看作是命。不难看出，孟子的“性命之分”是对竹简“天人之分”的进一步发展。我们
知道，竹简由于着眼于天人关系，所以只强调人的职分在于德行，而将穷达祸福归之于天；孟子则由于提出性，将“人”具体
到性，便不得不承认，原来被竹简归之于天的感官需要以及由此而来的对显达富贵的追求，其实也是性的一个内容，也是人的
一种需要。这样他便将感官需要以及仁义礼智这些原来分属于天和人的内容，重新统一到性之中，并要对二者关系作出说明。
孟子认为，感官需要与仁义礼智虽然都属于性，但二者有根本区别，这种区别就表现在它们与天和命的关系上。“孟子曰：



‘求则得之，舍则失之，是求有益于得也，求在我者也。求之有道，得之有命，是求无益于得也，求在外者也。”’(《孟子
·尽心上》)仁义礼智内在于性，由于人具有意志自由，“求则得之，舍则失之”，是否实践完全在于自己，与命运无关，所
以是“在我者也”；而感官需要以及希望富贵显达等虽然也出于性，但“求之有道，得之有命”，能否实现取决于命，所以只
能看作是“在外者也”。这样孟子将天人关系具体为性命关系，提出与之有密切联系的“性命之分”： 
孟子曰：“广土众民，君子欲之，所乐不存焉；中天下而立，定四海之民，君子乐之，所性不存焉。君子所性，虽大行不加
焉，虽穷居不损焉，分定故也。君子所性，仁义礼智根于心，其生色也啐然，见于面，盎于背，施于四体，四体不言而喻。”
(同上)“广土众民”、“定四海之民”这些世间的富贵显达，君子虽然也“欲之”、“乐之”，但并不把它看作是性。君子
“所性”在于仁义礼智，它不会因个人穷达与否而轻易改变，这是因为“分定故也”。对于“分定故也”一句，以往学者往往
从天人合一来理解，其实，“分定故也”主要还是从天人之分或性命之分来立论的。上面一段是说，天人或性命各有其职分，
“广土众民”、“定四海之民”能否实现取决于天，所以是天和命的职分所在；而仁义礼智根植于心，是我的性分所在，确定
了这种天人或性命之分，就不当为外在的际遇所左右，而当孜孜于我性分内的仁义礼智。所以，孟子的思想实际是包含着一种
天人之分的；“分定故也”及孟子其它一些论述，只有放在天人之分下才可以得到理解。 
三、《穷达以时》与荀子“天人之分”的区别 
竹简《穷达以时》公布后，学界曾就其中天人之分与荀子天人之分的关系展开热烈讨论。然而在讨论这一问题时，人们往往忽
略了一点，即荀子的天人之分内涵较为复杂，其本身是个需要澄清的问题。《荀子·天论》说： 
天行有常，不为尧存，不为桀亡。应之以治则古，应之以乱则凶。强本而节用，则天不能贫。养备而动时，则天不能病。修道
而不贰，则天不能祸。故水旱不能使之饥，寒暑不能使之疾，妖怪不能使之凶。本荒而用侈，则天不能使之富。养略而动罕，
则天不能使之全。倍道而妄行，则天不能使之吉。故水旱未至而饥，寒暑未薄而疾，妖怪未至而凶。受时与治世同，而殃祸与
治世异，不可以怨天，其道然也，故明于天人之分，则可谓至人矣。以往学者往往将荀子的天理解为自然界，或认为荀子的天
命是指自然规律，这些看法虽有一定道理，但没有准确、全面反映出荀子天人之分的思想。在上面一段后，荀子接着说： 
不为而成，不求而得，夫是之谓天职。如是者，虽深，其人不加虑焉；虽大，不加能焉；虽精，不加察焉；夫是之谓不与天争
职…… 
列星随旋， 日月递照，四时代御， 阴阳大化，风雨博施。万物各得其和以生，各得其养以成，不见其事而见其功，夫是之谓
神。皆知其所以成，莫知其无形，夫是之谓天功。唯圣人为不求知天。这里提出了天职、天功，以说明天生成万物的功能和作
用。在荀于看来，天之所以生成力物，既不是上帝或神意的体现，也不是人为的结果，而是一个自然过程，他将这称作是天
职；同时，他将星辰的旋转变化，日月的交替出现，四时的季节更替，阴阳的相互作用以及万物在这一过程中所得以出生、成
长，称作是天功。如果天职、天功也可以称作是“规律”的话，那么，荀子显然不主张认识、利用这些“规律”以控制自然，
因为他明确表示“唯圣人为不求知天”，这里的“天”就是对天职、天功而言。 
但在万物产生以后，其自身往往具有某种特征、规律，如“财非其类以养其类，夫是之谓天养。顺其类者谓之福，逆其类者谓
之祸，夫是之谓天政”。这里之所以称天养、天政，就是因为它们具有自然法则、规律的意思。但这种法则、规律本身就是对
人而言的，是人应该遵从、实行的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它实际又是天人合一的。 
因此，荀子的天人之分实际包含着不同涵义：一方面对天职、天功，荀子认为这是天的作用和职分，人是无法了解也不必了解
的；另一方面，对于天养、天政，他主张积极利用这些规律来造福人类。荀子的名言“大天而思之，孰与物畜而制之!从天而
颂之，孰与制天命而用之!望时而待之，孰与应时而使之!”就是在这种意义上提出来的。在前一种情况下，天人之分是强调天
人互不相干，人不必去求天、知天；后一种情况则是说，天的活动有自身规律，不依人的意志而改变。 
根据以上分析，荀子的天主要是一种自然天，荀子的人主要是一种社会人，荀子的天人之分就是在此基础上提出来的。它与
《穷达以时》的天人之分显然有所不同。人们之所以 
将二者等同起来，主要是看到《天论》篇中下面一段文字： 
楚王后车千乘，非知也。君子啜菽饮水，非愚也。是节然也。若夫(心)[志]意修，德行厚，知虑明，生于今而志乎古，则是其
在我者也。故君子敬其在己者，而不慕其在天者。小人错其在己者，而慕其在天者。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，是以日
进也。小人错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，是以日退也。故君子之所以日进，与小人之所以日退，一也。君子小人之所以相悬者在
此耳!这里的“节然也”有两种解释，一是杨惊注曰： “节谓所遇之时命也。”刘台拱引《正名》篇“节遇谓之命”证之。二
是俞樾认为“节犹适也”，“节然也，犹曰是其适然也。”(参见王先谦)若按前一种理解，那么这段文字与竹简一样，都是将
穷达归于时遇，而它反复强调“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”也同于竹简的“敦于反己”，似乎与竹简的天人之分是一致的。
其实这是一种误解。荀子固然可以有“节遇谓之命”的思想，也可以赋予天以时运的内容，但问题是，作为荀子思想核心的天
人之分究竟是在何种意义上提出来的?就在这段文字前，荀子对此有明确说明：“天不为人之恶寒也辍冬，地不为人之恶辽远
也辍广，君子不为小人之匈匈也辍行。天有常道矣，地有常数矣，君子有常体矣。”这里的天显然就是前面的自然天，所以这
段文字仍然是前面天人之分的内容的延续。 
四、“天人之分”与“天人合一” 
通过对竹简以及孟、荀思想的讨论，使我们对先秦儒家的天人关系有了新的认识。首先，先秦儒家的天往往具有多种含义，与
此相应，其天人关系也具有不同层面。对孟子来说，他重视的主要是命运之天和道德之天，他对天人关系的探讨，就是围绕这
两种天展开的，但他同时也承认自然之天的存在，如孟子认为：“七八月之间旱，则苗槁矣。天油然作云，沛然下雨，则苗●
然兴之矣。”(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) 
同样，荀子主要重视的是自然之天和道德之天，但他也谈到命运之天：“故人之命在天，国之命在礼”(《荀子·强国》)；
“节遇谓之命”(《荀子·正名》)。在《荀子》中也有一段与竹简近似的文字： 
孔子南适楚，厄于陈蔡之间，七日不火食，藜羹不糁，弟子皆有饥色。子路进而问之曰：“由闻之：为善者天报之以福，为不
善者天报之以祸，今夫子累德积义怀美，行之日久矣，奚居之隐也?”孔子曰：“由不识，吾语女……夫贤不肖者，材也；为
不为者，人也；遇不遇者，时也；死生者，命也。今有其人，不遇其时，虽贤，其能行平?苟遇其时，何难之有!故君子博学深
谋，修身端行，以俟其时。”这里，荀子对“为不为”与“遇不遇”作了区分，并主张“修身端行，以俟其时”，与竹简的思
想无疑是相近的。从这一点看，可以说荀子思想中也蕴涵着类似于竹简的天人之分思想。不过这种天人之分在荀子思想中只处
于从属、次要的位置，无法与孟子相提并论。上文中有一处不同于竹简和其它文献的地方，即子路在问话中提到“为善者天报
之以福，为不善者天报之以祸”这种传统道德定命的思想。荀子提出自然天，认为“天行有常，不为尧存，不为桀亡”，正是
要对此进行批判、否定。但荀子在否定意志天的同时，又不得不对人 
的命运作出解释、说明，故提出“节遇谓之命”，用盲目命运观取代传统的道德定命论。所以如我们前面所分析的，荀子的天
人之分主要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提出来的，“节遇谓之命”只是对其进行了补充和说明，并不构成其思想的主要内容。 
其次，与天人关系的多种层面相应，孟、荀实际上都是既讲天人之分，也讲天人合一，只是在具体层面上有所不同而已。由于
儒家的天具有多种涵义，其天人关系至少可以分为人与命运天、人与自然天、人与道德天等不同层面，这些不同层面既可以是
天人之分的，也可以是天人合一的。前面说过，孟子在人与命运天的层面上主张一种天人之分或性命之分，通过性命的区分，
要求人们不必在意于外部的祸福得失，而专注于性分内的仁义礼智，突出了人的道德主体性。在此基础上，他进一步将仁义礼
智与天道统一起来： 
孟子曰：“尽其心者，知其性也。知其性，则知天矣。存其心，养其性，所以事天 
也，夭寿不贰，修身以俟之，所以立命也。”(《孟子·尽心上》)“知天”的“天”是一种道德之天，“尽其心”、“知其
性”、“知天”既是要知道仁义礼智来自于天，也是要将其上达天道，上升为宇宙的普遍本质。这样，心、性、天被统一起
来，“存其心”、“养其性”也就是“事天”，所以是天人合一的。但这种天人合一与性命之分又是密切相关的，所以下面接
着说“天寿不贰，修身以俟之，所以立命也”：对仁义礼智的扩充、培养，不会因为个人的寿天祸福而改变，修身以待命运的



降临，这就是“立命”。孟子的“立命”和“知命”一样，都是要确立对待命运的正确态度。这种态度我们前面说过，是以性
命之分为其基本内容的。这样，孟子实际是由性命之分走向了天人合一，二者构成其思想的逻辑环节。 
同样，荀子在人与自然天的层面上提出天人之分，并赋予其多种涵义。但如我们前面分析的，天人之分只是荀子天人关系的一
个层面——尽管是十分重要的层面，并不能代表荀子思想的全部，在其它层面上，荀子也可以说是主张天人合一的。如荀子十
分推崇礼，常常把礼看作是沟通天人并将二者联系在一起的原理、原则。荀子说：“天地以合，日月以明，四时以序，星辰以
行，江河以流，万物以昌，好恶以节，喜怒以当，以为下则顺，以为上则明，万变不乱，贰之则丧也。礼岂不至矣哉!”(《荀
子·礼论》)天人共同依据礼而存在变化，表现为某种共同的秩序性和规律性，因而是天人合一的。所以荀子既讲天人之分，
也讲天人合一，二者构成其思想的整体。 
长期以来，学术界存在着这样一种看法，认为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哲学尤其是儒家哲学的基本特征，而天人之分的观念却长期
被人们忽视，没有形成一股足以与天人合一相抗衡的思想洪流。但根据竹简的内容，天人之分其实也有深刻的历史渊源，而且
从思想史的发展来看，天人之分与天人合一总是相伴而生的，没有不讲天人之分的天人合一，也没有不讲天人合一的天人之
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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